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根据《国务院

办公厅关于建设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示范基地的实施意见》

（国办发〔2016〕35 号）、《教育部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

业生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教学厅〔2016〕5 号）精神和

《关于加强高校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建设的指导意见》

（湘教通〔2016〕349 号）、《关于开展湖南省高校创新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评选的通知》（湘教通〔2016〕486 号）要

求，工作站以进一步提高机制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意识，强

化机制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与专业相结合能力，扶持大学生

创新创业项目为核心目标，以搭建集政策理论研究、培育创

新观念、指导创业项目和提供综合保障服务为一体的创业孵

化平台为主要形式，力争为机制学院师生提供创新创业的有

利条件和良好环境，加强大学生创新创业计划项目的组织和

管理，根据学院创新创业相关工作要求，结合机制学院实际，

特制定本制度。 

第二章  组织管理与职责 

第二条  机制学院成立由院长、党总支书记任组长，教

学副院长任副组长的创新创业领导小组，各教研室主任、骨

干专业教师为领导小组成员。 

机制学院创新创业领导小组职责：   



1、负责机制学院创新创业工作整体规划和领导。  

2、组织对机制学院创新创业项目的评审。   

3、聘请专家、通过产教研合作指导、开展创新创业活

动。  

4、组织技术人员参加各类创新创业竞赛项目。  

5、负责对资助项目进行监督检查。 

6、实施创新创业项目针对性典型培育，包括心态、知

识、经验、资金管理等方面内容，使其适应社会和市场要求。   

7、组织对创新创业活动的先进项目组和个人的评选表

彰，以及成果的认定和奖励。  

第三章  评审管理 

第三条  创新创业项目申请人应具有良好的道德品质，

较强的创新创业意识和一定的创新创业能力。在同等条件

下，学习技术成果丰硕，专业技能突出，以及承担并完成过

各级政府资助项目的项目团队及个人优先。   

第四条  创新创业项目实行项目负责人负责制。项目负

责人应当自觉接受有关部门的管理和监督，并对项目经费使

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有效性承担直接的经济与法律责任。  

第四章  基本准则 

第五条   创新创业工作站成员基本准则 

1、工作站成员着装要求得体、大方、整洁。  

2、工作站成员举止要求文雅、礼貌、精神。  

3、工作站成员言谈要求亲切、诚恳、谦虚。  

第五章  日常行为规范 



第六条   创新创业工作站成员日常行为规范 

1、工作站工作时间应保持安静，如需讨论，请保持低

音。禁止高声喧哗、嬉戏打闹。   

2、工作时间如需接听或拨打手机，请到室外接打电话，

这是对工作站内其他成员的基本尊重。 

3、工作站内严禁吸烟或食用有异味的食品及零食，有

需要者可去楼道或者不影响他人谈论工作的地方。 

4、重要展品或贵重模型不要乱摸乱放，需要观察请小

心轻放；办公座椅不能随意摆放，离座后要将座椅推进办公

桌下面。 

5、有客人、亲朋前来拜访，请将其带到办公区域等独

立的空间，给他们最高的礼遇，不要在工作站内和您的客人、

亲朋高谈阔论。请给其他工作站成员安静、舒心的办公环

境。  

6、工作站师生之间应团结合作、快捷高效，及时解决

可能存在的矛盾和问题。 

第六章  安全卫生管理规范 

第五条   卫生管理要求：每位工作站成员应自觉维护

干净、整洁的办公环境。 

第六条   安全管理要求： 

1、防盗意识  

重要展品与文件：要做好重要物品与资料的保存工作；

门窗：工作站门窗要牢固，人离时要关锁门窗，工作站成员

不得在工作站内存放大量现金、手机等贵重物品，以防被盗。 



2、安全意识  

危险品：工作站成员不得携带违禁品、危险品、枪支、

管制刀具等进入办公场所。  

水电：要做到人离电停，随手关水；下班后立即关闭水

闸、计算机、个人工位上的插排以及工作站电灯。使用笔记

本的工作站成员，不得在无人状态下给笔记本电池充电，凡

因充电而引起的事故和损失由当事人自负。  

  

   第七章  附  则 

第七条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航空机械制造学院 

二〇一七年九月二十九日 

 

 

 

  


